附件2：
《赣州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承诺制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修改说明

为深入贯彻行政审批领域“放管服”改革精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审批效能，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赣州市水土保持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以及省水利厅最新政策规定和我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实际，对《赣州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承诺制管理办法》（赣市行审字﹝2024﹞37号）进行了修订完善，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本次修订核心围绕“规范管理、优化流程、明确责任、衔接政策”四大目标，主要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规范和完善文字标注，提升文件严谨性；二是明确具体制定依据，确保政策合法性与合规性；三是结合上级最新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调整优化适用范围、审批流程、监管要求等核心内容，实现与省级政策无缝衔接，增强办法的实操性。

二、具体条款修改情况

（一）第一条

1.修改内容：一是明确了适用范围是编制报告书的项目，同时限定了适用范围的项目规模，规模主要参考了《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号）中有关监理工作的要求，具体为：凡主体工程开展监理工作的项目，应当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其中，征占地面积在20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20万立方米以上的项目，应当配备具有水土保持专业监理资格的工程师；征占地面积在200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200万立方米以上的项目，应当由具有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监理任务。

二是明确了适用范围是市县两级审批的项目。

三是强调了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和按照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有关政策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生产建设项目。

2.修改原因：更加准确界定本办法适用边界，细化适用条件，避免政策执行偏差。

（二）第二条

1.修改内容：删除正文中具体承诺条款，明确生产建设单位需提交书面承诺（承诺书式样见附件2）。

2.修改原因：精简正文内容，避免与附件重复表述，提升文件简洁性。

（四）第三条

无修改。

（五）第四条

1.修改内容：一是调整专家选取要求，明确“生产建设单位从《江西省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专家库》中自行选取至少一名A类专家签署同意通过意见”，审批部门不再组织技术审查；二是删除“从省、市、县专家库中抽取”的要求。

2.修改原因：与《江西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赣水规范文〔2025〕2号）《江西省水利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水利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专家库专家名单的通知》（赣水办水保字〔2025〕2 号）等省级最新文件保持一致，规范专家评审行为，保障方案技术可行性。

（六）第五条

1.修改内容：一是明确申请材料为“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4份）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3份）”，线上受理无需报送纸质材料。

2.修改原因：一是因新增税务部门为材料执存部门，申请材料分别增加了1分；二是明确了线上受理无需报送纸质材料。

（七）第六条

1.修改内容：一是合并原第六条和第七条，明确“行政审批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承担监管职责；二是删除撤销许可决定的有关表述。

2.修改原因：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增强监管可操作性。

（八）第七条至第十条

除明确起始施行时间外无修改。

三、附件修改情况

（一）附件1《实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承诺制项目类型表》

无修改。

（二）附件2《水土保持行政许可承诺书（参考式样）》

1.修改内容：一是新增“免予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无需承诺缴费事项”；二是在落款部分增加“税务部门”作为执存单位；三是明确线上受理的材料执存要求。

2.修改原因：适配实际填报需求，完善承诺事项，衔接税费缴纳管理流程，适应线上政务服务模式。

（三）附件3《承诺制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专家意见（参考式样）》

1.修改内容：一是删除审核过程相关内容，聚焦专家最终审查结论；二是新增专家声明。

2.修改原因：简化专家意见格式，强化专家责任意识，保障审查结论的客观性和严肃性。



